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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8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

myr Zelensky)在前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ipropetrovsk)地區的公務行程中審閱軍事

計畫，以反擊俄羅斯入侵，並揭露俄軍在烏克

蘭境內所犯下的戰爭罪。

(Source: President of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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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共訂定法律戰戰略，整合各部會做法，不斷在海洋、太空及網路

領域，祭出法律戰相關作為。對此，美軍聯合部隊卻僅能被動回應。本文建

議聯合部隊調整軍法人員經管與單位組織編裝，藉以整合各部會資源，統

一全美法律戰作為，化被動為主動。

經
過20年反叛亂行動後，美軍聯合部隊經

過一番深思熟慮，意識到過往獨大地位已

不復存在。當軍事專家與學者論及戰爭本質轉變

時，大多聚焦傳統衝突要素日漸晦暗不明―也

就是灰色地帶。1 過去25年，美國競爭對手變得更

加熟練，以未達傳統軍事衝突及公然跨國戰爭門

檻的方式，達成所望目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法

律戰，也就是以法律當作達成特定目標的武器。

運用法律當作作戰手段及方法並非前所未見。在

當前大國競爭環境下，俄羅斯及中共熟練地結合

法律戰與資訊戰，雖然美國政府具有堅實戰力，

但卻欠缺整體法律戰戰略。本文淺談法律戰，討

論俄羅斯、中共及美國在前述領域的相關運用，

最後，提出因應之道，作為高階領導者後續調整

法律部門之參據。

法律戰歷史
法律戰雖然是相對新穎的術語，但用來形容

未達傳統軍事衝突門檻競爭卻是格外貼切。實

際上，法律戰當作戰爭武器的概念，可以回溯自

十七世紀，現代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Hugo Gro-

tius)的公海自由主張，2 並透過前述主張，確保荷

屬東印度公司的航海貿易路線暢行無阻。這是即

便荷蘭與葡萄牙發生海上衝突也無法達成的目

標。3 其他國家接受格勞秀斯公海自由主張後，這

項主張不但成為國際法之濫觴，同時也成為不戰

而屈人之兵的新方法。

法律戰在這樣運用方式下，向來都與資訊密不

可分。2001年911事件後，法律戰一詞開始風行。

當時官拜美空軍上校，現為武裝衝突法知名學者

的空軍前副軍法總監鄧拉普(Charles Dunlap Jr.)

退役少將，在個人論文中，將法律戰定義為：「把

法律當成作戰手段，達成傳統軍事力量所能達到

的戰果」，特別是「那些對美國高科技軍事能力

束手無策的對手」。4 鄧拉普的研究，最初聚焦塔

利班非法將部隊部署於保護區或其周遭地區，希

望藉此嚇阻攻擊，或者更進一步散布假訊息，指

控美國及其盟國傷害無辜平民。5 為了應對塔利

班部隊部署方式，美國及其盟軍採取比國際法還

要嚴格的攻擊目標選定原則，而此舉正中塔利班

下懷，讓其有更多軍事行動空間，這是塔利班意

料之外的結果。6 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

亦在中東地區如法炮製相關作為：

●	叛亂分子從清真寺攻擊美軍或其盟國，此舉明

顯違反國際法。

●	美國及其盟國依據國際法，以合於比例原則之

方法進行反擊。

●	塔利班同謀預先選定位置，錄製當下影像。



60  國防譯粹 第五十卷第四期/2023年4月

●	塔利班同謀將影像上傳網路。7

恐怖組織哈馬斯(Hamas)蓄意加害平民，並在

事後宣揚以色列戰爭罪行，就是最有效的手段。8

由於法律戰與資訊息息相關，因此，許多學者

主張法律戰只是戰略溝通的特例。9 然而，在當

前日趨複雜的作戰環境下，不論如何分類，武裝

衝突的傳統要件經常會被法律規範取代。法律戰

如果定義為運用法律達成軍事目標，則面對十七

世紀的荷蘭，或者近20年在反戡亂行動遭遇非國

家行為者時，要在當下運用法律戰，並不一定要

具備優勢兵力。

大國競爭的法律戰
俄國善於運用國際法擴張權力。就如同博林格

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公法

及司法程序講師巴特曼(Christi Bartman)指出：「早

在法律戰一詞為人所知之前，蘇聯雖未提及該

詞，但卻開始運用法律戰概念。」10 早在1933年，

蘇聯就想方設法將國家侵略行為訴諸文字，並與

阿富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斯、波蘭、羅馬

尼亞及土耳其簽訂相關條約，藉此預判前述各國

的潛在行為。11 尚有其他類似協定，使俄羅斯獲

得與其他國家相同程度的對待，即便俄羅斯本身

也不想遵守這些協定。以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為例，國際刑事法院依前述規約建立，而該規約

幾乎一字不改地引用1933年的條約內容。12 只要

俄羅斯不侵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領土，或

者不要太過明目張膽，導致各國達成政治共識，

認為俄羅斯所作所為屬於武裝攻擊，那麼為了符

合國際法規範，該組織就不能使用武力回應。因

此，俄羅斯就可以對此高枕無憂。

不論是過往蘇聯或是當今俄羅斯，對於法律戰

的運用均更上層樓。藉由遊走法律邊緣，善用法

律模糊空間，使得「一本善意遵守國際法、依據法

治原則建構共識及形塑規範架構的國家」左右為

難。13 經由國內及國際宣傳作為，俄羅斯不遺餘

力地宣揚美國在韓戰、越戰及敘利亞內戰中扮演

的侵略者角色。14 實際上，在敘利亞內戰中，俄羅

斯曾宣稱，由於敘利亞政府要求協助，其軍事行

動符合聯合國憲章，同時譴責美國及其盟國軍事

行動違反國際法。15 因此，俄羅斯「維和部隊」得

以完成克林姆林宮的中東戰略目標，兵不血刃大

敗聯軍。

俄羅斯積極宣傳與運用條約，充分操縱國際社

會法律體系，達成軍事及政治目標。16 1939年，

蘇聯入侵波蘭及芬蘭就是顯著案例。就在德國入

侵波蘭後，同年，紅軍宣稱波蘭政府在德國入侵

後瓦解，並在進軍芬蘭前，藉機兼併波蘭部分領

土。17 蘇聯以「保衛列寧格勒(Leningrad)及接受

芬蘭政府所託」為由，主張行動的正當性―而散

布假訊息正是蘇聯的慣用手法。例如，蘇聯入侵

阿富汗，以及近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及烏克蘭。18 

2022年2月，俄羅斯兵分多路入侵烏克蘭，展開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地區最大規模攻擊

行動。俄羅斯對外宣稱，此舉乃是為了將烏克蘭去

軍事化及去納粹化，或者換個說法，保護烏克蘭

境內俄羅斯人，免於遭受種族滅絕(Genocide)。這

個國家長期以來，均主張其使用武力具有合法基

礎―對他國侵略行為行使自衛―藉此遂行毫無

事實根據的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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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相關作為更是別出心

裁―藉由主動詮釋法律，壓抑

對手，並獲得政治上的話語權。

2017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

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演說中，特別要求中

共訂定利己規範。19 時間回溯至

1996年，中共時任國家主席江

澤民，指示一群中國大陸國際法

專家，中共必須「嫻熟國際法，

並將之視為武器」。20 而這個

概念自此成為中共準則的一部

分。1999年，共軍兩名大校共同

出版的書籍中，載有以下文字

―「不斷引用以法律作為武器

的概念，有時候即以法律戰稱

之」。21 自此，共軍已至少出版

三本書，專門討論法律戰概念。

22 最後，中共國內法(如2005年

《反分裂國家法》)之目的為提

供法律正當性，以利中共對臺

灣(或其他中共覬覦的領土)採

取行動。23

然而，中共法律戰的首要做

法是採用利己損敵的論點，重

新論述國際法，特別是有關海

洋、太空及網路領域。24 就中共

說法，其戰略包括「堅持我方所

為係依法行事，批評對方違反

法律，且一旦我方違反法律時，

準備有利我方之主張進行辯

解」。25 中共最常將這項戰略，

運用於南海行動主張。中共持

續擴張近海水域勢力，藉由以

對其有利，但卻與國際規範相

左之方式曲解國際法，企圖阻

止美日及其他國家軍艦(機)接

近該區域。當美國或其盟國抗

議時，中共就像俄羅斯一樣，主

張對方為侵略國。

雖然西方多數見解，不會受

中共自身行為適法之主張而左

右，中共也不因此退卻，反而強

化此手法。特別是，中共花費數

十年時間，投入無數資源，將

爭議性「岩礁」及「低潮高地」

建造為人工島，部分人工島上

已有軍事設施，藉此擴張領土

或領海。26 主張這些人工島為

國家領土，因而享有專屬經濟

海域―幾乎所有國家都抱持

懷疑態度且不以為意，2016年，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在南海仲

裁案也推翻前述論點。27 然而，

如果國際社會均未駁斥中共主

張，大家將對前述主張耳濡目

染，即使尚未屬國際法，但也會

逐漸形成國際慣例。在太空及

網路領域，中共也使用相同手

法，各項作為未達武裝衝突門

檻，且在戰略上有所斬獲。難怪

中共密切觀察俄羅斯侵略烏克

蘭及國際社會之各項回應。

美國法律戰
美國藉由傳統商業手段、制

裁、國際影響力及刑事訴追等

2015年5月11日，菲律賓軍機拍攝之空照圖中，顯示中共在菲律賓巴拉望省

(Palawan)以西、南海中南沙群島所屬美濟礁(Mischief Reef)進行填海造陸。

(Source: Reuters/Ritchie B. T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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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手段，達成戰術、作戰及戰略目標，此種做法

已行之有年。例如，在沙漠風暴(Desert Storm)及

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作戰期間，美方簽訂

獨家契約(Exclusive Contract)，以避免商業衛星

影像落入敵方之手。28 美國政府訴諸經濟壓力，

以制裁為手段，避免「境外恐怖組織得到物資援

助」。29 相同的經濟制裁手段，也可有效地制裁伊

朗與北韓。如同鄧拉普所言，2003年，聯軍進攻伊

拉克時，「經濟制裁使得可用戰機數量不到實際

架數的三分之一，嚴重削弱伊拉克空軍戰力……

這些戰機就像被擊落似的，在地面上毫無用武之

地」。30 2022年俄羅斯入侵略烏克蘭，許多美方

高階官員及學者甚至建議，將合法沒收的俄羅斯

武器裝備，直接移轉給烏克蘭。31 美國更勝一籌

的是，關於國際法的創設，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

一個國家與美國一樣，身居主導地位。最後，美國

政府的刑事追訴手法，讓法律戰更臻完美。這種

手法用於應對冷戰時期蘇聯間諜威脅，也用於反

恐戰，或打擊中國大陸電信巨擘華為的商業間諜

行動。32 但是，聯合部隊對於俄羅斯與中共擴大

使用法律戰，仍然欠缺相應反制能力。

毫不諱言，民主國家既有的特定價值觀，使得

其難以抗衡獨裁政權下統合一致之做法。不同於

俄羅斯及中共等專制政權，美國國防部與其他民

間機關在法律上各自獨立。因此，美國採取每項

行動，均涉及政府各部門職權。同樣道理，美國尊

重西方價值，因而禁止政府部門像俄羅斯及中共

一樣，要求私人機構配合政府機關，採取一致作

為。在上述情況下，美軍及其他政府機關就無法

仿傚對手，採取跨部會的一致性作為。

然而，就如同法學教授科特里(Orde Kittrie)在

《法律戰》(Lawfare)一書所述，美國「欠缺法律

戰戰略或準則，同時也沒有任何機構或跨部會協

調機制，可以系統性發展或協調美國對敵人採取

法律戰，或對敵人的法律戰採取反制作為」，這

是非常可惜的事。33 如同前述，中共已將法律戰

納入戰略準則。哈馬斯運用平民刺探以色列兵力

部署，或在平民受傷時，主張以色列觸犯戰爭罪。

此即為有效法律戰，而以色列為了因應，成立專

責辦公室，處理法律戰相關爭議。34 但即便伊拉

克和阿富汗當地反叛勢力採用相同戰術來對抗盟

軍，而類似鄧拉普所提出的警告也已迴盪20年，

當下聯合部隊還是只能「隨機應變」，聽候美國

司法部進一步指示。

建議事項
鑑於戰力不相上下的對手都能有效遂行法律

戰，為削弱俄羅斯及中共之法律戰作為，聯合部

隊必須發展分析及預判能力，使資深幹部重視並

改變軍法人員的組織與發展。戰鬥指揮官必須能

夠分辨各種法律戰戰略，適時採用相關做法予以

回應。明確說來，美國絕不能參酌對手的非法手

段，也不能讓對手一語成讖。然而，聯合部隊在

不背棄倫理道德的情況下，仍可伸展手腳。第一，

資深幹部必須瞭解法律戰所帶來的威脅，深入瞭

解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各項挑戰與機會。其次，聯

戰準則應納入法律戰，述明敵方可能的法律戰作

為，以及強調行政機關發展聯合作為的重要性，

以應對敵方法律戰手段。最後，調整軍法人員及

國防部文職律師的組織編裝及經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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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強化協調合作，國會應

建立一個國家層級的跨部會機

構，由國務院及司法部共同主

導，綜理全國政府總體法律戰

作為。相同地，前述二個官方機

構必須枕戈待旦，迎戰外國散

布的假訊息，以及其他形式的

法律戰。然而，2019年《國防授

權法》特別要求國防部長進行

自我評估，美國足以與其他競

爭實力匹敵對手抗衡的軍事能

力。由於美國的對手能夠整合

法律戰手段，軍法專家必須能

夠察覺、瞭解、預判各種徵候，

並適時提供相關建議。

在聯合部隊裡，軍法人員通

常不會參與戰略規劃過程，部

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被視為

規劃人員，另外也因為軍法人

員事務繁雜，須不斷輪調，因此

通常分身乏術，無暇參與戰略

規劃流程。但最常見的原因，其

實是幹部並不瞭解，前述過程

若未參酌軍法人員專業意見，

將會導致何種後果。幾乎所有

美軍幹部都在軍旅生涯後期才

會接受戰略思考訓練，而由於

軍法人員專注法律專業，通常

鮮少有機會像其他作戰軍官一

樣，強化個人戰略思維，因而常

被排除於前述討論之外。因此，

資深幹部不僅須重視法律戰所

帶來的威脅，同時也要注意手

邊有哪些現成的法律戰資源。

此外，所有美軍幹部應該及

早接受戰略思考訓練，後續課

程應著重戰略規劃階段法律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參

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肩負整合

全球資源之重責，應該配屬一

支堅實法律支援團隊。35 雖然

目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法

律顧問團隊，有將近20%參謀

擔任部長辦公室法律總顧問

(General Council to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36

未來，被授予職權的聯合參謀

法律辦公室(Joint Staff Legal 

Office)，再加上選優經管程序，

應該可以產生所望效益。就像

陸軍法律總顧問(Army General 

Counsel)及陸軍工兵團首席顧

問(Chief Counsel of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的選優經管

程序，該辦公室甄選資淺校級

軍法人員(少校)，歷練以戰略為

核心的國家安全法律職務。

此一聯合參謀法律選優經管

程序(Joint Staff Legal Honors 

Program)不但符合參謀首長聯

席會議主席整合全球的職掌，

同時也讓軍法人員及早培養重

要專長。依據陸軍軍法人員經

管發展，軍法人員參加正規專

業軍事教育，包括基礎課程、研

究所層級課程、中級非軍法專

業課程、最後是研究所層級的

資深軍種學院，但前述各項訓

練皆非針對法律專長人員量身

訂做。37 部分軍法人員也許會

獲選至民間大學取得更高法律

學位，但是，修習課程作業與專

長不同，且只有極少數軍法人

員會在課程中學習國家安全法

規。38 就像其他軍官，軍法人員

依照慣例大約二至三年進行輪

2021年5月，哈馬斯及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以

火箭攻擊斯德洛特(Sderot)、亞實基倫(Ashkelon)、耶路撒冷(Jerusalem)等

地，圖為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作戰的實況。(Source: Israel Defens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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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幾乎無法發展重要專長領

域知識，藉此瞭解特定戰略，以

及俄羅斯與中共法律戰的執行

細節。各司令部或軍種總顧問室

的文職律師雖能長留久用，並有

特定專長，但他們的戰略相關訓

練(如高階軍種學院)，與其他非

法律專長同仁相比，顯然差強人

意。聯合參謀法律選優經管程序

將能排除此項訓練罅隙。

此一聯合參謀法律辦公室應

納編一定比例、實務經驗豐富的

後備軍法人員。後備軍法人員透

過經驗移交，將過往所學傾囊相

授新任軍法人員，這樣一來，成

立辦公室就不會增加現役部隊

兵員。資淺軍法人員應先在五角

大廈歷練，在專家領導下，專研

國家戰略層級法律爭議。完成五

角大廈內相關歷練後，部分人員

應該接受進階訓練，取得國家安

全或國際法高階學位，或者回歸

地區戰鬥司令部，繼續遂行下一

個任務。

此外，培養領域專長的全新計

畫應成為常態，特別是派赴地域

型聯合作戰司令部服務的軍法

人員。如同鄧拉普所指，「俄羅

斯發動複合戰爭的法律陰謀，並

不必然與中共南海法律戰，或伊

斯蘭國殘忍地利用人肉盾牌抵

擋高科技武器相仿」。39 最後，

每個軍種應依目的派職，將高

素質後備軍法人員派赴戰略層

級單位。美陸軍軍法官團(Judge 

Advocate General’s Corps)最近

已經開始實施部分戰略專長經

管程序，以因應目前作戰環境。

唯有經由系統性強化及組織變

革，聯合部隊才能應處對手擴大

法律戰應用範疇。

正當聯合部隊自省之時，資深

幹部必須重視美國與對手進行

法律戰所需的能力。如果美國完

全依賴政府各部門單打獨鬥，這

將會讓國家不斷處於軍事劣勢。

法律戰是一項戰略武器系統，對

於全球與區域情勢均有影響。為

了避免美國法律戰戰力持續惡

化，資深幹部應該注意，而軍法

人員也應接受更好的訓練，培養

分析、預判並弱化俄羅斯及中共

運用的各種法律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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